【第十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2010)
Hong Kong Schools Putonghua Speech And Art Competition (2010)
報名表Application Form
編號(主辦單位填寫)：〔＿＿_______________〕
參賽者姓名(1)：(中文) 
___ (英文) 


性別：______ 年齡：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通訊地址：

參賽者姓名(2)：(中文) 
______ (英文) 


性別：______ 年齡：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通訊地址：

參賽者所填報之資料均屬完整、屬實，違規者不論參賽前或參賽後，均可能被取消資格。

參加組別: 誦讀小說二人組–教師組
報名費(每位參賽同學)：港幣 $200元

(支票抬頭請寫“普通話教師學會”支票背面請寫參賽者資料 或 入賬到中國銀行：戶口號碼：030-574-00050340入賬收據寄交秘書處)
截止日期：2010年3月10日           
誦讀小說二人組-教師組  比賽日期 - 地點 
	項　目／場　地
	日　　期
	項　目／場　地

	【全港】詩歌散文組【沙田大會堂－演講廳】
	2010年5月30日(日)
	6:00pm – 10:00pm

	
	
	

	
	
	


*大會將按郵戳收件順序安排比賽日期，報名後一概不得更換參賽日期或調換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姓名：　　　　　　　　電話：　　　　　　　電郵地址：

備註：參賽同學若獲得比賽名次(決賽獲冠、亞、季及第四名、第五名者)，大會將頒發嘉許狀予指導老師留存紀念。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上午校 / 下午校 / 全日

備註：參賽同學若獲得比賽名次(決賽獲冠、亞、季及第四名、第五名者) ，大會將頒發獎盃予校方留存紀念。
學校地址：

學校印鑑（學校提名）：                             個人報名：

 參加者簽名：


*參賽者必須同意比賽章程之內容，並會嚴格遵守，比賽期間任何安排大會擁有最終決定權。參賽者所提供的資料將用於比賽及演出事宜上。

*請於10年3月10日前填妥報名表寄交：九龍塘沙福道19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一樓106室香港教師中心轉『普通話教師學會』（請註明：傳藝比賽） 查詢電話: 2757-4721 傳真：2904-6733電子郵箱info@putonghua.org.hk有關比賽規則可到本會網頁閱覽;並可下載報名表格及誦材『普師會』網頁http://www.putonghua.org.hk*。

	姓　名
	參賽者(1)
參賽者(2)
	姓　名
	參賽者(1)
參賽者(2)

	組　別
	誦讀小說二人組  –教師組
	組　別
	誦讀小說二人組 –教師組

	　址(請用正楷填寫)：
	地　址(請用正楷填寫)：


【第十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2010)
Hong Kong Schools Putonghua Speech And Art Competition (2010)
比賽簡明章則
1．
參賽資格：凡本港學校及語言中心教師均可報名。
1．1
獨誦(個人項目設有)：詩歌、散文、演講、誦讀小說等；
1．2
集誦(組合項目設有)：二人組合。

2．
報名表：

2．1
報名表格可於本會網頁下載，表格分不同比賽項目：

甲．個人項目報名表；　乙．三人組合報名表；　丙．團體項目報名表；

2．2
參賽者可以選用網上報名及收取參賽證，詳細資料可上網閱覽；
2．3
每份表格只限報一項比賽【全港區】。
2．4
截止報名日期：10年3月10日郵寄或親自遞交表格到中心日期：由10年3月1日至3月10日
3．
比賽細則：
3．1
三人組合／親子組／集體朗誦：為配合演出效果，可以重編誦材，加背景音響及穿特別服飾和頭飾。

第十屆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誦讀小說二人組　獎項(教師組)
【普師會盃】　獨誦組：詩歌／散文／演講／誦讀小說等；

組合組：二人組合。
【全港組】冠、亞、季軍及第四名、第五名，各組每人獲頒獎座一座及獎狀一張。
初　賽(教師組)：選出全組最高分的十組組合，前五組獲入圍資格（即場派發入圍通知書），其餘五組獲

頒發獎牌一枚及優秀獎狀一張。所有參賽者均獲發參與證明書一張。
決　賽(教師組)：冠、亞、季軍及第四名、第五名，各組每人獲頒獎座一座及獎狀一張。
教學優秀獎(校方)：獲得冠、亞、季軍及第四名、第五名名次同學，校方獲頒發獎盃一座、獎狀一張，惟報名表格內須有校方(蓋校章)。

教學優秀獎(指導老師)：獲得冠、亞、季軍及第四名、第五名名次同學，指導老師獲頒發嘉許狀予留存紀念，惟報名表格內須填寫指導老師姓名。
*  獲得比賽名次的參賽隊，大會將頒發嘉許狀予指導老師留存紀念。
* 本會所有資料已經放上網頁，歡迎閱覽本會網址:http//www.putonghua.org.hk。聯絡電話: 27574721，傳真: 29046733。
鑑於比賽期間，本會電話線路繁忙，建議參賽者、家長及老師先行瀏覽資料。
4．
本章則如有未盡善處，主辦機構得隨時修訂之。









